
江宁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

填报单位：
南京市江宁区应急
管理局（本级）

项目名称： 执法专项经费

项目实施年度： 2024

项目开始时间
（年/月）：

2024-1-1
项目完成时间
（年/月）：

2024-12-31

项目自评情况

一、项目概况（项目政策、资金分配使用、项目实施情况等）

办案执法工作经费600万元，主要用于：执法专用设备采购、使用及维修费60万元（含一辆移动应急指挥车），执法检查及事故调查专家费60万元，执法辅助费用180
万元，执法工作宣传费100万元，生产安全事故技术鉴定及评估费50万元，移动执法终端服务费50万元，执法系统培训费80万元，执法工作会议费14万元，执法制服配
备6万元。

二、项目绩效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项目绩效）

全年预算指标540万，使用支付461.19万元，有力地保障了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，增强了执法力量。

三、存在问题（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，原则上按照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分别归类撰写）

预算执行率偏低，全年执法设备采购、执法系统培训等部分减少，资金未完全使用。

四、有关建议（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）

加强资金研判，通盘考虑全年工作计划，保障资金的合理有效运行，避免资金浪费。

评价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评分依据

决策

项目立项

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

策；

     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；

     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，属于部门履职所需；

     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，是否符合中央、地方事权支出

责任划分原则；

     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；

      ②审批文件、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；

     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绩效
评估、集体决策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3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绩效目标

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（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，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）

     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；

     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；
     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；

     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；

      ②是否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；

     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/3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      

资金投入

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；

     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；

     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按照标准编制；
     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；
     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，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过程

资金管理

资金到位率 100%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资金到位率=（实际到位资金/预算资金）×100%。

      实际到位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

资金。

      预算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

资金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得分=资金到位率×分值。



过程

资金管理

预算执行率 ＝100% 85.41% 10 8.54

预算执行率=（实际支出资金/实际到位资金）×100%。

      实际支出资金：一定时期（本年度或项目期）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

金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得分=资金到位率×分值。

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的规定；

     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；

     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；

      ④是否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组织实施

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；

     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、合规、完整。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。

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达成预期目标 3 3

评价要点：

      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，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

规和相关管理规定，并按照规定程序实施项目，进度是否符合计划；

     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，资产管理是否规范，是否开
展监督检查、绩效监控和评价；

      ③项目合同书、验收报告、技术鉴定、监督检查、绩效管理等资料

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；

      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、人员条件、场地设备、信息支撑等是否落

实到位；

      评分规则：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%权重，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、

部分达成、未达成三档，按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评分

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行政处罚案件数 ≥500件 514.00件 10 10

执法检查及事故调

查次数
≥600家 689.00家 10 10

组织召开执法工作
会议

≥2次 2.00次 10 10

质量指标 执法案件质量 提高 达成预期目标 10 10

时效指标 行政处罚案件办理 及时 达成预期目标 5 5

成本指标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
社会效益

增强执法影响力，

提升企业主任责任

意识

提升 达成预期目标 5 5

生态效益

可持续影响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≥85% 90.00% 10 10

总计 98.54

 注：1、自评价可参考绩效目标，结合实际情况设置相应评价指标，并分别打分。指标栏可以根据自评价指标设置情况自行调整。

   2、“评分依据”栏要说明评价规则及评分依据，其中定量指标需增列评分公式。


